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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善校園人權環境評估量表(國小)-教育人員版 

主
題 

項目 

非

常

同

意 

同

意 

有

點

同

意 
有
點
不
同
意 

不

同

意 

非
常
不
同
意 

一
、
安
全
的
校
園
環
境 

1.學校能定期檢討學生上下學路程上的安全，並與社區建立友善的關

係，共同維護學生安全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學校設有充足安全便利「無障礙空間」設施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學校能確保校內各項空間設備與器材使用之安全性（如校車.課桌

椅、運動、遊戲、實驗等器材）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學校平時積極實施校園安全教育，使師生了解校園，當有危機發生

時，學校能有立即的處理機制，並妥善解決問題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學校能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，繪製、公告危險地圖，並在現場張

貼警告標示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6.學校能在校園死角設立安全維護系統（如照明設施、巡邏網、警鈴…

等）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二
、
人
性
化
的
校
園
氣
氛 

1.教職員工能以理性、公平及友善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學生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學校內的教職員工不會以語言或肢體暴力及任何形式的體罰對待 

  學生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學校教職員不會採取連坐方式處理學生的過錯行為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學校能尊重個人的隱私空間，除非法律允許，不會任意檢查學生個

人信件、書包或置物櫃等私人空間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對於攸關學生權利事項，學校能秉持學生最大利益原則，容許處置

時之合理彈性範圍與救濟程序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6.當學生或教職員對校園安全有疑慮時（如霸凌事件、恐嚇勒索），

校方能有迅速及有效的因應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三
、 

平
等
與
公
正
的
對
待 

1.師生在被證明有過失之前，皆能被視為是無辜的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學校遵守「常態編班」規定，並且不會將各種資源集中在特定班級

或個人。 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校園中男女性使用的設備與空間能有合理的比例（如廁所、休閒設

施）及方便的使用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校內師生能相互尊重彼此的身體自主權（如髮式）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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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權
利
維
護
與
權
利
申
訴 

1.教師能尊重學生的休息與遊戲權，準時上下課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教師能注意學生的人格發展與學習狀況，並適時給予關懷及協助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學生對於不公平或不適當之教學（評量），能有表達異議的機會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學生或家長能利用學校申訴管道尋求權利救濟，並獲得即時與公正

的處理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學校能製作學生手冊，充分告知學生其切身之權益、教育政策與校

規（如就學貸款、編班、成績計算方式、申訴程序等），並使學生

人手一冊。 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6.學校不會任意公開學生的成績及其排名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五
、
尊
重
多
元
與
個
別
差
異 

1.學校能重尊重學生的多元智能與學習風格，並協助其健全人格的充

分發展。 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教師能以多元的方式評鑑學生的各項表現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學校能保障各類弱勢學生(如:中輟生、身障生、家庭變故、新移民

子女)之權益並積極給予必要的照顧（如：補救教學）。 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學校能尊重學生放學後是否留在學校接受課後輔導或考試的意願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教師在教學中不會灌輸或偏袒自己的宗教信仰、族群、性別、意識

型態及政治立場。 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6.學校能積極肯定學生自身的族群文化多元性，並且鼓勵學生認識與

珍惜社區的文化多元性。 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六
、
民
主
的
參
與
和 

 
 
 
 

學
習 

1.學校能提供學生充分學習與發展民主生活之知能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學生代表或家長代表能參與和其自身權益有關的會議，及提升參與

知能之研習。 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學校能輔導學生自治團體的成立，並提供其必要的協助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學校各種會議之進行，皆能遵守一般會議的規範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師生與家長能有充分的管道表達意見，並得到回應與尊重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七
、
教
師
專
業
自
主
權
的
發
展 

1.學校能依相關法令規定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安排教師參與研習進修的

機會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學校能尊重教師所學專業，不會勉強教師任教非其專長的領域或課

程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教評會及其他委員會能依照相關法令，公平公正與公開運作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教師工作時數與要求，能依聘約內容執行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學校重大行政措施能與教師會充分溝通（如導師遴選、配排課）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6.教師會能充分代表學校全體教師的意見與權益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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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學
生
學
習
權
的
維
護 

1.學校不因追求行政或教學績效，而忽略或放棄學生其他才能發展的

機會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學校能設計與學生既有的生活經驗有所關連的學習活動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學生在學習活動中能有適切的表達自己的意見的自由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學校不會勉強學生參與學校課餘的大型才藝表演或競賽活動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學校不會以不當理由借課、停課、以致於剝奪學生的學習權（如校

長要求教師開會優先於上課，開會又排在上課時間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6.學校在保障教師工作權外，能有效地處理不適任教師問題，以保障

學生的受教權。 
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7.學校不會挪用藝能領域及非主要領域時間來進行考試或加強特定

領域（國英數）教學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九
、
人
權
教
育
的
條
件 

1.學校各項法規之訂定，能符合憲法與基本人權的理念（如世界人權

宣言、兒童權利公約、學習權宣言、兩公約、CEDAW等）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學校能主動提供教職員生相關權益之文件及法令，以確保個人權

益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學校能安排學生、教職員討論有關人權議題的機會（辯論會、演講、

學校新聞報、模擬法庭）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學校教育人員能清楚瞭解重要人權規準之內容（如世界人權宣言、

兒童權利公約、學習權宣言、教育基本法等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5.師生有違反人權之情事，學校能主動輔導，改變其認知、行為及態

度。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十
、
被
愛
、
被
尊
重
與
幸
福
的 

 
 
 
 
 

 
 
 
 
 

權
利 

1.學校的工作讓我充分感受到「人性價值」與「生命尊嚴」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2.學校的工作讓我感覺人生非常充實幸福快樂。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3.學校的工作讓我對自己充滿信心、對社會充滿希望。 

 
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4. 如果「0」分表示最不快樂，「100」分表示最快樂， 

那麼我目前生活（或工作）的愉悅幸福程度是     分。 

 
 


